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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教育系列

职 称 改 革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文 件

南教职改〔2021〕7 号

南宁市教育系列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

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开发区职改办，各县区、开发区教育局，市教育局直属

各单位，各民办学校，市民政局、人社局、卫健委、体育局以及

共青团南宁市委职改办（部门），市人才服务管理办公室：

根据自治区教育厅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1 年度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桂教职办〔2021〕

4 号）及南宁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南宁市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南职办〔2021〕4 号）等相

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开展 2021 年度全市中小

学教师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范围和对象

（一）凡在南宁市中小学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符合广西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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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区专业技术资格相应系列或专业申报条件的公办普通中

小学（含九年一贯制学校）、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含残疾儿

童康复机构）、工读学校，各级教育科研机构、校外教育机构、

电化教育机构（现代教育技术机构）等中小学教育教学机构的在

职在岗教师、教研员，民办中小学校、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

学校教师和其他在岗中小学教师。

（二）根据国家、自治区相关职称文件要求，全市公办中小

学及相关事业单位按照评聘结合的要求，在岗位结构比例内按照

规定比例差额推荐符合条件的教师参加评审。

民办中小学校、其他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校教师和其他在

岗中小学教师评审管理模式不变。

（三）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单位人员）不得参加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因机构改革退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

单位，其专业技术人员在国家或自治区规定的过渡期内可以参加

职称评审。申报人员身份性质应根据其申报时人事劳动关系所在

工作单位确定。

（四）除符合相关文件规定并按照审批程序已办理延长退休

年龄手续的人员外，申报职称时已办理退休手续或已达到规定退

休年龄的人员不得申报；取得职称时已办理退休手续或已经到达

退休年龄的，所取得职称不作为岗位聘任的依据。

（五）专业技术人员在同一年度只能申报评审一个同级别职

称。同一年度申报多个同级别职称的，该年度所有评审结果无效。

（六）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的专业技术工作与原取得职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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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应在新岗位工作满一年后及时转评职称，转评提供的

能力条件、业绩成果、论文著作等应与所申报系列（专业）相符。

资历年限和申报材料可从取得下一级职称起算。

（七）破格申报为放宽学历或资历条件中的一项条件，应符

合所申报系列破格条件要求，申报人应提供达到破格条件的证明

材料，并经评委会所在职改办审核同意后方可评审。

（八）无职称申报应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推荐评审认定办法（试行）》

的通知（桂人社发〔2017〕35 号)文件（附件 1）第八条规定，

严格把握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间，按规定提供企业劳动合同及

对应的社保缴费证明或事业单位入编（聘任合同）等证明材料。

二、评审条件及量化评分内容

（一）2021 年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推荐、评审的条件按自

治区职改办《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师系列高、中、

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试行）的通知》（桂职办

〔2019〕47 号）（附件 2）执行。

（二）进一步突出教育教学业绩，坚持立德树人的评价导向，

重点评价中小学教师教书育人的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对乡村学

校教师职称评审不作论文、课题项目、奖项、头衔称号等刚性要

求，侧重考察其教书育人实绩，提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

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原则上中小学教

师系列各级评审会应单设乡村教师评审组，落实乡村教师职称评

聘倾斜政策。申报评审时不在乡村学校任教的，不得以乡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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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

（三）充分认识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性，把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岗位特点，各县区组织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审中要

落实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职称分类评价的要求。

（四）各单位推荐的中小学正高级教师人选中，要把握好行

政领导与一线教师的推荐比例，优先推荐符合条件的一线教师以

及乡村教师。

（五）中小学教师系列高、中、初级教师评审量化评分指标

主要内容：

1.学历：学历学位；

2.资历：教龄、现任资格年限、支教经历等；

3.思德和工作表现：思想表现、工作表现、年度考核等；

4.继续教育：公需科目、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任务、其他继

续教育培训经历；

5.专业技术工作经历：育人工作、教学工作量、循环教学、

示范引领、培养骨干教师、教育教学改革等；

6.业绩成果：教育教学成效、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和个人综合

荣誉；

7.论文、著作、总结：论文、著作和专业技术工作总结等；

8.综合评价：由评审专家根据申报者的申报材料进行综合评

价。

三、申报方式

（一）申报中小学教师系列正高级、高级技术资格人员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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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西人才市场职称网（https://www.gxrczc.com/）填报。

（二）申报中小学教师系列中级、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登录南

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http://rsj.nanning.gov.cn）

填报。

申报人须随时关注审核信息，如申报材料被退回，应及时在

（24 小时内）根据反馈意见完善申报材料并再次上报。因申报

人未能及时将各级职能部门退回的申报材料完善后上报的，后果

由申报者个人承担。

四、申报材料要求

（一）实行职称申报材料清单制。

中小学教师系列高级职称量化等硬性条件申报材料实行“清

单制”（详见附件 3）。符合条件的申报人，按系统规定模块填写

上传材料，并对个人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作出承诺，签署承诺

书。因申报人上传材料出现漏报、错报或未在指定位置填报导致

的后果，由申报人承担。所在学校（或学校）应对申报人提供材

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进行审核把关，同时提供“材料审

核记录表”（见附件 4），原则上同一单位出具的证明应整合在一

份材料中。

（二）学历（学位）证书材料。

公办中小学参评人员学历（学位）真实性由单位负责核实；

民办中小学教师和公办中小学非在编教师，教育部学信网能够查

询到学历的不再提供学历证书相关材料，由申请人所在或推荐单

位根据学历证书编号等信息在学信网上予以核实；教育部学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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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查询到学历的，需提供学历证书、查档材料或学历认证机构

出具的学历认证等相关材料。

（三）下一级职称证书材料。

下一级职称证书通过在线审验能够实现查询共享的，或其下

一级职称证书属所申报评委会所在系列（行业、单位）颁发的，

均不需要提供职称证书材料，仅需提供职称证书编号等查询基本

信息，如不符合上述情况，则应提供职称证书相关材料。

（四）继续教育材料。

申报人应按规定参加继续教育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内容为公

需科目和专业科目两大类。每人每年继续教育培训考试总学时不

低于 90 学时，其中专业科目不低于总学时的三分之二。申报人

申报前需完成规定的 2021 年度公需科目学习考试任务以及中小

学教师继续教育学分要求，中小学教师每年专业科目所修学分

按《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中职）教师培训学分认定登记管理

办法（试行）》（桂教师范〔2016〕18 号）有关规定执行。中小

学教师完成（桂教师范〔2016〕18 号）规定的年度培训学分要

求的，等同于每人每年完成不低于 60 学时的专业科目培训学分

要求，并及时登录广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管理系统（网

址：http://ptce.gx12333.net）进行专业科目学时登记。

（五）辅助材料。以下情形应提交相应辅助材料：

1.破格申报的，无需提前单独审批，由申报人在申报系统中

提供达到破格条件的证明材料，经申报评委会组建单位所在职改

办审核同意后方可评审。

http://ptce.gx12333.net）fj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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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人身份证号码应正确填写。因申报人填写错误导致共

享数据及关联材料无法查询或印证的，由申报人自行承担相应后

果。对使用曾用名、身份证号非正常升位（变动），关联的证明

材料（如学历、职称证书等）与填写的身份证号不一致，应在申

报材料中提供户籍管理部门关于两个姓名、身份证号码属于同一

人的证明材料。

五、申报推荐评审时间安排

（一）南宁市中小学教师系列审核推荐的正高级教师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时间安排。

1.个人申报。个人对照评审范围和条件，于 8 月 1 日至 20

日向所在单位申报，同时提交个人材料，并对申报所提交全部材

料作出真实性诚信承诺。

3.单位考核推荐：8 月 21 日至 31 日为单位组织考核、公示

申报人选 5 个工作日、组织审议、研究确定推荐人选。

4.主管部门及职改部门审核推荐：9 月 1 日至 9 月 10 日，

各县区、开发区教育局和县区、开发区职改办组织审核推荐。

5.市教育系列职改办接收审核时间为：9 月 13 日至 16 日。

6.9 月中旬组织评审推荐工作，9 月下旬公示正高级教师。

（二）南宁市中小学教师系列审核推荐评审的高、中、初级教

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时间安排。

1.单位设岗。公办中小学及相关事业单位按照评聘结合要

求，需设岗的单位于 2021 年 7 月 31 日前,按学校教代会（职代

会）审议通过的空岗使用办法（方案），审议空缺岗位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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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后，并报主管部门审核批准。

2.个人申报。个人对照评审范围和条件，于 8 月 1 日至 20

日向所在单位申报，同时提交个人材料，并对申报所提交全部材

料作出真实性诚信承诺。

3.单位考核推荐：8 月 21 日至 9 月 5 日为单位组织考核、

公示申报人选 5 个工作日、组织审议、研究确定推荐人选。

4.主管部门及职改部门审核推荐：9 月 6 日至 9 月 24 日，

各县区、开发区教育局和县区、开发区职改办组织审核推荐。

5.市教育系列职改办接收审核时间为：9 月 26 日至 30 日。

6.10 月中旬筹备评审会，11 月开始组织评审。

7.11 月份中下旬公示评审结果。

（三）县区中小学教师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申报、评审时间由各县区自行安排确定，但必须在 11 月 30 日前

完成。

（四）申报人员的工作量、工作业绩、论文著作、教育教学

课题及其他业绩成果统计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其后取

得的不作为本年度评审有效材料。

（四）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各县区将当年度评审工作总

结 上 报 南 宁 市 职 改 办 和 南 宁 市 教 育 系 列 职 改 办 邮 箱

nnjyzg@126.com。内容包括高、中、初级评审基本情况、政策举

措变革、职称评审部署、评审委员会组建、申报与评审程序及过

程、公开公示情况、投诉处理情况、违纪惩处情况等。

六、审核推荐程序要求

mailto:2020年1月15日前，南宁市各县区将上年度评审工作总结同时上报南宁市职改办和南宁市教育系列职改办邮箱nnsjyzgb@163.com。内容包括高、中、初级评审基本情况、政策举措变革、职称评审部署、评审委员会组建、申报与评审程序过程、公开公示情况、投诉处理情况、违纪惩处情况等。
mailto:2020年1月15日前，南宁市各县区将上年度评审工作总结同时上报南宁市职改办和南宁市教育系列职改办邮箱nnsjyzgb@163.com。内容包括高、中、初级评审基本情况、政策举措变革、职称评审部署、评审委员会组建、申报与评审程序过程、公开公示情况、投诉处理情况、违纪惩处情况等。
mailto:2020年1月15日前，南宁市各县区将上年度评审工作总结同时上报南宁市职改办和南宁市教育系列职改办邮箱nnsjyzgb@163.com。内容包括高、中、初级评审基本情况、政策举措变革、职称评审部署、评审委员会组建、申报与评审程序过程、公开公示情况、投诉处理情况、违纪惩处情况等。
mailto:2020年1月15日前，南宁市各县区将上年度评审工作总结同时上报南宁市职改办和南宁市教育系列职改办邮箱nnsjyzgb@163.com。内容包括高、中、初级评审基本情况、政策举措变革、职称评审部署、评审委员会组建、申报与评审程序过程、公开公示情况、投诉处理情况、违纪惩处情况等。
mailto:2020年1月15日前，南宁市各县区将上年度评审工作总结同时上报南宁市职改办和南宁市教育系列职改办邮箱nnsjyzgb@163.com。内容包括高、中、初级评审基本情况、政策举措变革、职称评审部署、评审委员会组建、申报与评审程序过程、公开公示情况、投诉处理情况、违纪惩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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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者及各单位在评审系统中应按照“个人申报——单位推

荐——主管部门审核——本级教育系列职改办审核——本级职

改办（人社部门）审核”的程序进行，再按管理权限向市职改办

或教育系列职改办提交。具体审核推荐程序要求如下：

（一）学校（单位）审核推荐。

1.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应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进行

申报审核，明确审核责任人，签署承诺书，明确审核责任。

2.各单位应对申报人的学历、资历、专业技术经历、业绩成

果和论文著作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审核原件、核实真实性后在

申报系统据实填写审核结果，并承担相关审核把关责任。属于档

案托管的，所在单位和档案管理部门应根据各自所掌握申报材料

情况，分别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并承担相应责任。

3.各单位应对所有申报人员的申报情况、申报材料在单位进行公

示。公示时须提供相关支撑材料原件并向全体教职工说明公示地

点，公示无异议后方可向相应评委会推荐参评。公示完成后，如

果申报人申报情况及申报材料发生变更的，各单位对变更情况进

行补充公示。公示和补充公示时间均不得少于 5 个工作日。未经

公示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受理。各单位推荐上报后要随时关注本

单位申报人员申报情况，如有被退回情况的，应督促申报人员按

要求完善申报材料后再次上报，逾期未补充的，视为放弃申报。

4.各学校（单位）的审核责任人，登录网络申报系统，对本

单位申报人员信息进行审核，组织考核、审议，按规定组织研究、

确定推荐申报人选并出具单位推荐意见。推荐意见应对申报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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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品德、工作成绩、专业水平、业务能力、工作态度”等方

面给予评价。对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员，各单位应在出具推荐意见

前组织面试答辩，并在面试答辩的基础上确定推荐意见。单位面

试答辩专家达不到有关规定的可外请专家或委托其他单位进行

面试答辩推荐。完成上述程序后即可提交上一级部门。严禁将不

符合评审条件的申报材料上报。

5.各单位（部门）审议推荐小组，一般由行政领导和专业技

术人员 5 人或 7 人组成，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小组人数的三分

之二，参加审议推荐小组的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应具有相应及

以上级别的专业技术资格。审议推荐小组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

行表决，获得审议推荐小组实到人数半数以上同意票者，方可推

荐到相应评委会。单位审议推荐人员达不到有关规定的，可外请

专家或委托符合相关规定的单位进行面试答辩推荐。未经答辩和

审议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受理。

（二）主管部门审核推荐。

单位主管部门要按权限对单位审核推荐工作进行指导、监

督、审核和纠错，加强对单位的推荐程序、推荐材料的真实性和

填报材料的规范性等方面的审核并承担责任。

（三）各级职改部门审核推荐。

各级职改部门负责审核申报单位和主管部门履职情况，重点

审核推荐程序、材料完整性和规范性、推荐对象基本条件等，严

禁将程序不规范、材料不完整、推荐对象基本条件不符合等报送

评委会评审。经审核申报人申报材料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各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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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所在职改办应当一次性告知申报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逾

期不补充的，视为放弃申报。不按规定时间、程序申报，或所提

交的评审材料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者一律不予受理。

七、评审组织

（一）今年自治区教育厅将组织中小学教师系列正高级教师

评审工作。正高级教师申报材料由学校所在市职改办、教育局职

改办按程序统一报送自治区教育厅职改办。申报中小学校正高级

教师人员均须参加专业答辩，答辩安排另行通知。

（二）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评审继续使用信息化评审管理系

统，坚持属地原则，分级管理，由学校驻地县区级人社部门、教

育部门组织，按照核定岗位、个人申报、考核推荐、专家评审、

学校聘用的基本程序进行。区直、民办中小学教师高级及以下职

称评审按照属地原则开展。

（三）中小学副高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按照分级

管理原则，在南宁市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由人社部门、

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四）南宁市教育系列职改办负责教育局直属单位和广西—

—东盟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各县区

自行组织中初级职称评审工作，自行下发评审部署文件，严密组

织申报、审核和评审工作等。

八、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基本程序

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基本程序参照《广西壮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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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桂人社发〔2016〕

31 号）（附件 5）第四条“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的基本

要求”执行。

九、贯彻落实有关文件

（一）建立决策咨询类信息激励机制，具体按南宁市职改办

《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南宁市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南职办

〔2021〕4 号文件（附件 6）执行。

（二）继续实施关心关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技术人

员职称激励政策。具体按《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专业

技术人员职称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23 号）（附件 7）

文件执行。

（三）继续落实职称评审向基层倾斜政策，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

1.对在乡镇累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20 年及以上人员，可破

学历或资历按评审条件参加职称评审。

2.乡村教师（不含县城所在地）专业技术人员已取得中级、

副高级或正高级职称的，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根据其取得

的职称按规定程序分别聘用到本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十级、七级或

四级。

乡村教师符合中、高级职称申报条件，且累计在乡村学校工

作满 5 年、10 年的，可不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直接对应申报

中、副高级职称，通过评审的按程序聘用到本单位十级或七级专

业技术岗位。乡村教师是指县以下（不含县城所在地）乡镇和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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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学校现在职在编在岗教师。

3.对担任扶贫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员等重大任务

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任务时间计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间。

十、其他评审相关问题

（一）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学习《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人

社部第 40 号令）（附件 8），严格按规定开展职称申报、评审工

作，如有违反规定的，按规定严肃处理。

（二）中小学教师系列各学校（单位）、职改部门、主管部

门按职级承担评审结果材料真实有效的主体责任，在各级评审委

员会评审完成并组织复审核验无误后，要及时将评审结果以本职

改办名义对社会公示。并于评审结果确认文件下发后 5 个工作日

内通过广西专业技术职称管理服务平台（zgb.gxrczc.com）报送

职称电子证书数据。

（三）建立健全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和黑名单管理制度。对列

入职称评审黑名单的人员，在规定不得申报年限结束前，不得申

报。单位或个人未依法履行审核职责的，由人社部门或者职称评

审委员会组建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间接）责

任人员予以批评教育；视情节轻重，依法追究责任。

（四）加大对恶意举报的查处力度。单位或个人对评审结果

有异议的，可向评委会所在职改部门投诉举报，举报材料应署举

报人的真实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请求、事实、理由，否则

不予受理。对于虚假告发、恶意信访、意图陷害他人，经核查认

定为诬告陷害行为的，按诬告陷害行为人身份和管理权限，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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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追究责任。

（五）评审收费。2021 年中小学教师系列职称收费标准仍

按桂价费字〔2006〕359 号文件规定执行：正高级 450 元/人·次，

副高级 380 元/人·次、中级 230 元/人·次、初级 150 元/人·次。

（六）中小学职称评审学科专业仍按中小学教师系列高中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学科分类（附件 9）执行。

未尽事宜应按照自治区现行有效的职称政策执行，工作过程

中，如遇其他重大政策调整，按新的政策执行。

咨询方式：

层级 教育局职改办电话 人社局职改办电话

1 兴宁区 0771-3290742 0771-3211965

2 江南区 0771-4810932 0771-4979501

3 青秀区 0771-5826395 0771-5826660

4 西乡塘区 0771-3863919 0771-3117338

5 邕宁区 0771-4715461、4724862 0771-4791578

6 良庆区 0771-4501877 0771-4953827

7 高新区 0771-5616646 0771-5816913

8 经开区 0771-4950173 0771-4950556

9 东盟区 0771-6300216 0771-6308615

10 武鸣区 0771-6224125 0771-6227184

11 横县 0771-7223518、7222898 0771-7227469

12 宾阳县 0771-8220213 0771-8228268

13 上林县 0771-5228969、5220319 0771-5215921、5215152

14 马山县 0771-6819786 0771-6826088

15 隆安县 0771-6521050 0771-6528702/6523065

16 南宁市 0771-2809709 0771-5665129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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